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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四十一项整改任务
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贵州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清单》第四十一项整改任务：遵义市部分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打折扣，开采平台基本未覆土植绿，未严格落实“边开采、边治理、边修复”要求。习水县二郎鸿坤建材厂、新蒲新区石龙采石场等只开采不治理，严重破坏山林植被。

	整改责任单位
	遵义市委、市政府

	整改目标
	按照“边开采、边治理、边修复”要求，严格开展矿山生态修复。

	整改措施
	1.习水县二郎鸿坤建材厂、新蒲新区石龙采石场对已开采完毕区域进行生态修复。
2.举一反三，对全市矿山企业落实“边开采、边治理、边修复”情况开展全面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并实施整改。
3.对习水县二郎鸿坤建材厂、新蒲新区石龙采石场只开采不治理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4.加强执法监管，严厉打击只开采不治理、破坏生态违法行为。

	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
	1.2022年6月24日、11月15-16日、12月8日，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对遵义市习水县二郎鸿坤建材厂、新蒲新区石龙采石场开展了现场督促指导工作。习水县已根据方案完成生态修复工作并组织通过专家验收；新蒲新区石龙采石场生态修复工程已于2021年12月28日通过验收，2022年4月5日新蒲新区再次对局部修复不到位的地方进一步实施生态修复并已组织专家验收。2022年12月8日，省自然资源厅再次组织专家赴习水县、新浦新区现场开展验收销号工作核实。
2.2022年7月5日，省自然资源厅下发《关于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的函》，要求遵义市自然资源部门加强全市矿山企业监管，落实“边开采、边治理、边修复”。11月14日，组织人员赴遵义市自然资源局召开座谈会，听取遵义市开展举一反三排查情况汇报及查看相关资料，并进行督促指导。2023年1月31日-2月1日，省自然资源厅再次组织人员赴遵义市对排查结果开展现场抽查，确保整改落到实处。经核实，遵义市已完成全市矿山“边生产、边治理、边修复”全覆盖排查，建立问题清单台账，各县（市、区）根据问题清单制定了整改方案，并于2022年12月15日前报告了问题矿山已全部进场施工。遵义市实地抽查复核了部分矿山，通过复核，二郎镇鸿坤建材厂、新蒲新区石龙采石场均已修复治理完毕，其余复核的矿山均对矿山不再开采的部分区域正在实施修复，符合进场实施整改的要求，后续将加强跟踪督导，确保治理修复达到要求。
3.2022年7月5日，省自然资源厅下发《关于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的函》，要求遵义市自然资源部门立即组织对习水县二郎鸿坤建材厂、新蒲新区石龙采石场只开采不治理行为进行调查处理。截至目前，一是习水县二郎村委会在习水县鸿坤建材厂开采场地内打造庆丰小镇，因破坏林地，习水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已对其立案调查，并处处罚61364元，因涉及村委会无信用代码原因，不能录进系统进行信息公示。二是新蒲新区对石龙采石场只开采不治理的行为开展调查，该矿于2021年已开展生态修复工作，并于2022年再次对局部修复不到位的地方进行补充修复治理，目前已完成恢复治理工作。新蒲新区管委会组召开专题会议，依据《贵州省地质环境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不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恢复义务，尚不构成犯罪的，责令限期改正”，认为原矿山业主非主观因素造成“只开采不治理”且未对周边生态及群众生活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影响，决定对其不予立案查处。
4.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矿山安监局贵州局、省应急管理厅、省能源局下发《关于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严厉打击盗采矿产资源违法活动和矿山严重违法违规生产建设行为的通知>的通知》，严厉打击矿产资源违法违规行为，印发《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严厉打击自然资源违法违规行为的工作提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盗采矿产资源专项打击行动的通知》，突出抓好打击矿产资源违法问题。遵义市自然资源局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管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通知》，加强矿山执法监管，严厉打击只开采不治理、破坏生态违法行为。2022年，严厉打击矿产资源领域私挖滥采、越界开采、只开采不治理、破坏生态等违法违规行为，共巡查发现涉嫌违法线索40条，均已移交执法部门核实调查处理。



